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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閱報名須知】

報名資格：

· 男女雙方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

· 男女雙方皆依外國國籍（含設籍大陸）報名者，請附單身證明（僅一方為外國國籍者免附）及護照影本各乙份正本，始得報名參加。

· 以上男女雙方均須於4月14日（含）前年滿二十歲以上之未婚男女（以下簡稱新人）（若有違反民法親屬篇情形者不得申請）。

· 戶籍地非設籍苗栗縣者亦可報名參加。

· 未婚男女係指尚未舉行公開結婚儀式及結婚登記之男女。

    報名公告日期：97年3月7日（五）。

　　報名日期：97年3月14日上午8時至97年4月14日下午16時止。【額滿即截止受理報名。】【報名前請先電洽觀光行銷課報名情形037-374375】

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08：00至12：00；下午13：30至16：00；週六、週日為上午10：00至12：00；下午：14：00至16：00。

報名對數：徵求66對新人報名參加，額滿即截止報名，主辦單位得視實際報名情形增減名額並以100件為報名收件上限。（預定身心障礙優先保留3對、外籍新人優先保留10對）
　　報名手續：

1. 於報名期間內，至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網站（http://www.mlc.gov.tw/）下載報名表（每對一式2份，自行下載使用，本局不提供紙本）。 

2. 新人於報名表正本第一頁填妥基本資料、黏貼個人2吋彩色照片及簽名、蓋私章；於正本第二頁黏貼身份證正反影本， 

3. 準備男女雙方戶籍謄本正本各乙份及影本各乙份。
4. 將男女雙方戶籍謄本正本（3個月內）（外籍人士請附單身證明正本及有效護照影本各乙份）裝訂於報名表正本後，合訂即完成報名表正本乙份。

5. 將男女雙方戶籍謄本影本（3個月內）（外籍人士請附單身證明及有效護照影本各乙份）裝訂於報名表影本並黏貼個人2吋彩色照片後，合訂即完成報名表副（影）本乙份。

6. 將報名表正本及副（影）本裝入中型牛皮紙信封袋（於信封袋封面中央標註新人姓名），即完成整份報名文件。

7. 新人（男女任一方皆可）或親友代表親自攜帶整份報名文件、每對2,000元報名費、3,000元保證金及身份證、私章（當場查驗與報名表相符後發還）至苗栗縣政府國際文化觀光局觀光行銷課報名。

8. 請將已填妥報名表存成電子檔於報名時繳交或寄至 yang@mlc.gov.tw信箱，電子信件主旨請註明男方姓名：『○○○桐花婚禮』。

    報名文件（正本及影本各乙份）及報名現場資料：

1. 男女雙方報名表（黏貼個人2吋彩色照片及於報名表簽名、蓋私章）。

2. 男女雙方身份證正反影本（正本現場查驗）。

3. 男女雙方之戶籍謄本正本（近3個月內，1、2、3月）。

4. 外籍人士單身證明正本（外國國籍報名者）。

5. 護照影本乙份（外國國籍報名者）。

6.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身心障礙人士現場查驗正本）。

7. 私章（正本現場查驗）。

注意事項

1. 每對新人報名時繳交報名費2,000元包含：參加新人及親友參加文書作業、保險等相關活動費用，報名費繳交後，除報名為退件者外，一律概不退還。

2. 保證金3,000元於婚禮畢後無息退回，新人如因私人原因未出席則不退還，繳費後無故退出或因違反法律規定而被註銷資格者，二年內不得再申請參加，亦不得要求退還所繳費用。 (因特殊原因無法參加，並於婚禮前兩週檢具證明，經本局同意者得於婚禮後一個月內申請無息退還報名費及保證金)。

3. 新人說明會，請務必準時參加，俾利婚禮預演（特殊原因無法參加者應提出證明）如無故缺席視同棄權取消資格。

4. 婚禮當日請務必準時報到，逾時恕不等候。

5. 婚禮當日新郎請穿著西裝，新娘請穿著白紗禮服（請自行準備），婚禮當日化粧請自理（本縣婚紗優惠方案另案公告）。

6. 新人參加婚禮時之編號，依新人於婚禮當日之報到先後順序排定之。

7. 經主辦單位確認通知參加結婚典禮之新人每對將獲贈幸福六大福禮及其他好禮（另案公告），典禮後於現場依指示位置取。

8. 監護人與受監護人於監護關係存續中結婚，應檢附受監護人之父母同意書乙份。

9. 單身證明需翻譯成中文譯本後經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法院譯證。

10. 經主辦單位通知確認參加者請繕寫戀愛過程溫馨小品（文體不拘、字數不限）及提供清晰的合照一張（婚紗照亦可）。

11. 報名資料請準備齊全，否則歉難受理。

12. 有意參加之新人需於報名期限內至主辦單位處親自報名（接受他人委託代辦，應於報名表委託簽名同意）（可先用電話洽詢是否名額已滿）。

13. 本局優先保留3對身心障礙者名額（男女雙方一人持身心障礙手冊即可），報名時請出示身心障礙手冊正本。

14. 婚禮如因天災、戰爭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如期舉辦或停辦時，本局無息退還每對新人所繳交之報名費及保證金，新人不得異議或請求任何賠償。

15. 本活動儀式為集團婚禮，恕無法配合個別信仰或其他特殊要求。

16. 如需詢問本活動相關事項，請洽：（037）374375  觀光行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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